河海大学文件
河海校科教〔2015〕26号
────────────────────
关于印发《河海大学在校学生发表高质量
学术论文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提高我校学生的培养质量，激励广大在校学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制定《河海大学在校学生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奖励办法》。经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海大学关于在校学生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奖励
办法》

河海大学    

2015年4月22日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4月22日印发
录入：于洪军                                        校对：黄  峥  
附件
河海大学在校学生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奖励办法

为激励广大在校学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充分调动全校在读学生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我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是在校学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第二条  我校在校学生以第一作者、第一署名单位为河海大学发表被《Nature》、《Science》、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检索的学术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国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检索论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检索论文，按照《河海大学科技奖励办法》执行。

第三条  我校在校学生以第一作者、第一署名单位为“河海大学”在学校指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目录定期发布），学校将给予1000元/篇的奖励。在指定学术期刊的增刊、专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予奖励。 

第四条  发表的学术论文见刊后，须提交期刊原件及学术论文电子稿（正式发表稿）申请奖励。

第五条  发表的同一篇学术论文不重复奖励，奖励标准就高执行。

第六条  发表学术论文应恪守学术诚信。如发现在发表论文中有学术不端或违规舞弊行为，学校将追回已授予奖励和奖金，并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 2 -
- 1 -

